
世紀之星 

郵輪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附件 

 

(一) 報價單：關於年長者、兒童，其相關費用與成人相同。 

(二) 因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致無法成行： 

郵輪旅遊部分之違約金： 

1.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 151 天以前到達者，賠償全額訂金為取消費用。 

2.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 91-150 天以內到達者，賠償全額郵輪旅遊部分費用之 80%為取消費用。 

3. 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 90 天以內到達者，賠償全額郵輪旅遊部分費用之 100%為取消費用。   

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基準者，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。 

(三) 旅遊開始前甲方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： 

1. 甲方繳付訂金予乙方確認訂位後，旅遊開始前解除本協議者，應通知乙方，並按通知到達距旅遊開始

之時間長短，依下列規定基準計算其應賠償乙方之違約金： 

(1)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151天以前到達者，乙方將收取全額訂金為取消費用。 

(2)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91-150天以內到達者，乙方將收取甲方全額郵輪旅遊部分費用之80%為取消費

用。 

(3)通知於旅遊開始前第90天以內到達者，乙方將收取甲方全額郵輪旅遊部分費用之100%為取消費用。 

2. 甲方若有訂位變更或取消，應以書面標示日期、內容，正式通知乙方，方為有效，以電話或口頭告知

者無效。若遇到本國及國外之例假日，應提前通知乙方作業，以符合國際郵輪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。 

3.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之各款基準者，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。 

(四) 旅客之變更： 

1. 甲方需於出發前 45 天以上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(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)。 

2. 出發前 44~31 天甲方欲更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，需付每人新台幣 10,000 元改名⼿續費。 

3. 出發前 30 天內恕無法更動任何名字及艙房分配。 

4. 甲方為雙重國藉⾝份時(持一國以上護照)，郵輪名單必須為登船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。 

5. 甲方需於出發前 45 天以上，繳交護照資料及行程必要之簽證資料，以利將其輪入郵輪公司資料庫。 

6. 若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、簽證資料及艙房分配，⽽造成甲方無法順利登船，郵輪公司及

乙方概不負責。 

7. 甲方需委託乙方辦理簽證者，敬請提早作業，如逾期或不及辦理，其相關責任甲方須自行負責。 

(五) 責任問題： 

1. 本行程不收取護照及其他證件正本，請甲方務必檢查護照狀況，並請告知一同出發乘客於出發時務必

自行攜帶辦理登船⼿續。 

2. 凡搭乘郵輪者，須遵守各國法律，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。如因個人理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，遭某一

國家拒絕入境，或被拒絕登船者，乙方概不負責。 

3. 甲方若因自⾝問題⽽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，其艙房費用恕不退還。若因此所需額外費用，如交通

安排、住宿等須由其個人負責，概與乙方無關。 

4. 甲方為雙重國籍或外國籍，應自理行程結束返回台灣之入境許可。 

5. 乙方僅代為訂購所指定郵輪艙房，故就訂購須知及相關權益 (包含但不限於航程、停靠港通知、船上

餐食、設施使用、娛樂活動及訂購取消、賠償等事宜)，均由郵輪公司提供及負責。如因可歸責乙方因素



致未代訂甲方指定之艙房等級時，乙方應對甲方負賠償之責。 

(六)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 建議出境乘客投保海外醫療險等相關保險，以因應意外、傷病衍生之相關費用。 

2. 針對參加年齡限制、入住規定將以郵輪公司規定為主，詳細規定請參考行程表。 

3. 依郵輪公司安全規定：登船孕婦懷孕不得超過 24 周(以登船日當天起往前推算)，且需於郵輪出發前出

示醫師開立適航證明。 

4. 兒童需年滿 2 足歲以上方可登船。(以登船日當天起往前推算) 。 

5. 年滿 75 歲以上乘客需由可提供所有協助之另一名成年乘客陪伴，共同出發方可參加航程。 

6. 本航程恕不接受輪椅旅客參加。 

7. 如有特殊疾病、糖尿病、慢性病或需定期服藥/施打針劑等乘客，報名前請先行告知(以郵輪公司相關

規定為主)，必要時將需出示醫師開立適航證明，建議攜帶特殊/管制藥品者請準備醫師處方箋或證明

文件，如臨時需要就醫或備查時，方能夠提供給醫師或海關人員參考。 

8. 以上注意事項若不符規定以致無法登船/機，將依照取消規定收取取消費用。 

9. 甲方相關權益及其他應遵循等規定，應以郵輪公司公告、乙方行程說明資料及本作業規定為準。 

10. 甲方應遵守郵輪公司、領海國、登岸國、我國之相關防疫措施。 

11. 倘境外發生疾病以當地國家岸上就醫為原則，並依郵輪公司、當地政府規定為準，如因隔離衍生食、

宿、治療費用依郵輪公司當地政府規定辦理，並由甲方自付費用。 

(七) 其他約定事項： 

1. 與本協議有關之廣告、附件、宣傳文件、行前說明會資料等相關文件均為本協議之一部，有補充本協

議之效力。 

2. 甲方應於出發前自行斟酌是否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及郵輪航程取消、延誤等相關保險，並自行理解理賠

標準，以因應郵輪航程實際航行時之不確定性風險分擔。 

3.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基於甲方、同船乘客安全、政府命令、技術故障問題等考量，郵輪公司可於未事

先通知的情況下，對行程中登船、抵/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，做出必要的變更。若有上述情況，如甲方

不同意⽽取消出發或中途離船時，除郵輪公司已支付⽽無法退還之行政規費或代辦費外，由乙方協助

甲方向郵輪公司申請將其餘費用退還，乙方應於代收郵輪公司正式退費金額後，再將費用轉退甲方。  

4. 本協議內容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，⽽甲方不為其行為者，乙方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甲方為之。甲方

逾期不為其行為者，乙方得解除本協議，並比照本協議第貳條規定向甲方求償。 

5. 甲方因故中途離船，未隨船結束全部航程者，不得要求乙方退還任何費用。 

6. 甲方出發後，應隨時留意自⾝安全及財物之保管，如期間非可歸責於乙方或船公司事由所致甲方發生

⾝體或財產上損害時，衍生相關衍生費用，悉由甲方自行負擔。 

7. 甲方同意乙方因履行本契約之需要，於代訂郵輪及本約所附隨服務之目的內，乙方得依法蒐集、處

理、傳輸及利用甲方之個人資料。甲方並同意乙方得於本契約目的範圍內，將甲方個人資料提供予郵

輪公司做處理及利用。甲方之個人資料，甲方並得向乙方行使查詢、請求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

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。 


